附件二

中国招标投标协会招标采购咨询机构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委员单位的条件和职责
专委会执行主任单位
（一）应具备下列条件：

1、是中招协副会长或常务理事单位（单位所属性质属于国有企业的，通过市场竞争承揽本集团以外的项目须不少于全年业务量的50%）；

2、积极主动参加中招协活动，大力支持中招协工作；

3、在国内招标采购咨询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或代表性。

（二）职责

1、积极参加专委会的工作或活动；
2、代表主任轮流主持执委会及专委会的工作；

3、代表主任轮流召集、主持专委会的全体会议和临时会议；

4、参与研究制订专委会活动计划，并确定每次活动的内容；

5、承担所召集活动的方案策划、组织实施及经费落实；

6、及时反映所在地区及所属领域招投标热点、难点问题并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合理化建议；

7、就招标采购咨询机构的转型升级及可持续发展开展理论研讨和业务交流；
8、完成中招协和专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专委会委员单位

（一）应具备下列条件：

1、是中招协理事单位（单位所属性质属于国有企业的，通过市场竞争承揽本集团以外的项目须不少于全年业务量的50%）；

2、关心行业发展，积极支持协会工作；

3、代表地区反映招标采购咨询机构发展的问题及建议；

4、较好并按时完成执委会、协会交办的任务。

（二）职责

专委会委员单位应履行执行主任单位职责中的1、6、7、8项职责。
